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规 〔２０１９〕２８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市绿化市容局等

五部门制订的«上海市单位生活垃圾

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市政府同意市绿化市容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市住房城乡建设管

理委、市财政局、市市场监管局制订的«上海市单位生活垃圾处理
费征收管理办法»,现转发给你们,请认真按照执行.

２０１９年７月６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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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

第一条　(目的依据)

为有效改善城乡环境,加快“两型社会”建设,提高新型城镇化

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,根据«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»

«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»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

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»(国办发

〔２０１７〕２６号)等,以及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的要求,制订本

办法.

第二条　(适用范围)

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的征收及

其相关监督管理活动.

第三条　(征收对象)

凡在本市产生生活垃圾的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

个体经营者等,均应当缴纳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.

第四条　(征收原则)

向单位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,遵循以下原则:

(一)有利于宣传倡导节能减排、环境保护理念;

(二)有利于实现生活垃圾全程分类,推进生活垃圾分类

达标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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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有利于体现“谁产生、谁付费”,“多产生、多付费”,“少产

生、少付费”;

(四)有利于完善征收方式,规范征收行为,方便单位缴费,体

现公正、公平、公开.

第五条　(收费性质)

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为经营服务性收费,实行政府指导价

管理.

第六条　(管理部门)

市绿化市容管理部门主管本市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

工作,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.市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制定、调

整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.

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在同级政府的领导下,负责本辖区内单

位生活垃圾产生量核算、垃圾分类质量考核及生活垃圾处理费征

收的组织和管理工作.

市住房城乡建设、财政、税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,

协同实施本办法.

第七条　(征收单位)

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,由所在地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指定

的下属机构负责征收.

第八条　(计量方法和标准)

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以按量收费为基础,实行基数管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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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生活垃圾产生量按照干垃圾、湿垃圾、有害垃圾三类分类

计量,可按照分类质量,实行差异化收费.收费标准按照推动

垃圾分类减量的原则制定.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具体收费标

准及有关事项,由市价格主管、市绿化市容管理等部门另行制

定明确.

单位生活垃圾产生单位应当设置符合市容环境卫生要求和标

准的生活垃圾收集容器,并保持容器整洁完好.

第九条　(基数核定)

单位生活垃圾处理量基数一年核定一次.

区绿化市容部门根据各单位自行申报的不同类别生活垃圾产

生量,结合上年度实际收运量,核定当年基数,以适当方式向社会

公示,并书面告知相关单位.

对新设立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量基数,由区绿化市容管

理部门参照同行业、同等规模单位的数据确定.

第十条　(收费减免)

对养老院、残疾人企业、特殊教育学校等公益性较强的单

位,其 生 活 垃 圾 分 类 考 核 达 标 的,减 免 该 单 位 生 活 垃 圾 处

理费.

对其他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,分类考核达标的,可下调单位生

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;分类考核不达标的,可上浮单位生活垃圾

处理费收费标准.下调和上浮收费标准,在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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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标准中明确并自下一个计费周期生效.

第十一条　(征收规范)

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指定的下属机构应当依法向主管税务机

关办理税务登记.

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指定的下属机构应当按照规定的收费项

目和收费标准,收取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,做到应收尽收,不得重

复收费,严禁乱收费.收费人员应当做到持证上岗,收费时开具符

合规定的票据.

第十二条　(收费用途)

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用于支付生活垃圾收集、运输和处理费

用以及征收单位的基本征收管理等相关费用.任何部门和单位不

得擅自减免、截留和挪用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.

第十三条　(收费监管)

各区政府和各级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单位生活垃圾

处理费征收和使用情况的监督管理.各级财政、税务、市场监管等

部门应当根据相应的职责,加强对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活动

的监督检查.对应收不收、应收少收,占用、挪用生活垃圾处理费,

违反票据管理规定,未按照规定明码标价,超出政府指导价、扩大

范围、强制服务收费以及违规收取保证金、抵押金等违法违规行

为,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依法查处.

第十四条　(施行日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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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自２０１９年７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３年６月

３０日.

上 海 市 绿 化 和 市 容 管 理 局

上 海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上 海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
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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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察委,
市高法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２日印发


